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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淮上区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

示范区实施方案的通知
淮政办秘〔2022〕9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淮滨街道办事处、淮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直

有关部门：

《淮上区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区实施方案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淮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6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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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上区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区
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

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》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

印发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（县）管理办法和建设标准的通

知》（国中医药医政发〔2022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和省、市卫生

健康委统一部署安排，进一步推动全区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，不

断满足人民群众中医药服务需求，我区将开展全国基层中医药工

作示范区创建工作。现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促进我区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为目标，将

发展中医药服务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有效解决“看病难、

看病贵”的重要抓手，以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区为契机，

出台支持中医药发展政策和措施，健全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，完

善中医药工作管理体系，改善中医药人员缺乏的现状，切实推进

基层中医药医疗、预防、保健、康复等服务能力明显提升，发挥

中医药在基层的“简、便、廉、验”的作用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

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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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区创建活动，进一步加强

政策引导，制定和完善基层中医药工作相关政策，为中医药服务

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，打造一支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中医

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，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作用，

切实满足辖区群众不同层次的中医药需求，稳步提高对中医药服

务的认同感和满意度，促进全社会形成“信中医、爱中医、用中

医”的浓厚氛围和共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格局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安排部署阶段（2022 年 5 月）

成立淮上区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区领导小组，制定

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目标和内容；召开全区创建工作动员大会，

全面安排部署创建工作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2022 年 6 月）

各相关部门根据《淮上区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区工

作任务分解表（2022 年版）》（附件 2），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，

分解任务，明确责任，逐项对号推进。加强督查指导，做好资料

整理等工作，按时高标准完成各项创建任务。

（三）评估验收阶段（2022 年 7 月-12 月）

迎接上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对我区创建工作的评审，确保顺利

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区的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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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加强创建工作组织领导，成立领导小

组，负责领导和组织协调各项创建工作。建立创建工作定期联席

会议制度，及时掌握创建进展，研究解决创建工作中存在的实际

问题，确保创建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严格创建标准。区创建办要负责督促和指导相关部门

严格按照创建标准要求，认真落实各项创建工作，并主动发挥我

区中医药服务特色优势，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内涵

建设，高标准完成各项创建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加强督查考核。强化创建工作目标责任制，建立创建

工作督查考核机制，由区创建办牵头开展各项创建工作进展督查，

加强目标任务考核，定期通报各部门单位创建工作进展。对工作

组织领导不力，未按期完成创建任务的部门单位督促其整改，将

创建工作纳入政府对各部门目标考核，确保创建按期达标。

（四）营造宣传氛围。各单位、各有关部门要利用各种形式，

认真宣传国家省市有关中医药的方针政策，宣传中医药防病治病

的理念、知识和作用，广泛宣传中医药文化内涵，提高人民群众

利用中医药进行防病治病、自我保健的意识和能力。全面普及中

医药知识，努力营造发展中医、学中医、用中医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五）做好评审迎检。为做好我区创建工作，请各单位、各

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指定一名具体工作联系人，认真准备创



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蚌

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— 5 —

建材料。


